
兴银理财【添利】理财产品

投资者权益须知

（适用于个人投资者）

尊敬的投资者：

感谢您通过销售机构【】以(□ 直销：产品管理人销售/■ 代销：代理销售机构销售)的形式购买兴银

理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银理财”）作为产品管理人管理的理财产品。

请仔细阅读本《投资者权益须知》，行使您在本业务项下的权益。

一、理财产品购买流程

（一）开立或持有销售机构账户，该账户用于本产品的理财资金划转及分配，您应确保持有本产品期

间所指定账户不做销户。

（二）接受并完成销售机构对您的风险承受能力评估，并根据风险评估结果选择适合的产品。若销售

机构对您风险承受能力评估事宜另有安排的，以销售机构政策为准。

（三）请仔细阅读《投资协议书》《产品说明书》《（代理）销售协议书》《风险揭示书》《投资者权益须

知》以及其他有关文件（如有），确认已同意相关内容、充分了解相关风险并无疑问和异议后，签署相关销

售文件，并办理购买手续。

（四）销售机构营业网点或电子银行（包括但不限于网上银行、电话银行和手机银行）均可办理理财

产品的购买手续，具体以代销机构情况为准。若产品管理人根据产品风险等级和市场情况确定发售渠道的，

代销机构将按产品管理人要求执行。

二、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与产品风险评级

（一）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说明

1.您购买理财产品前，应确保已完成风险承受能力评估且风险评估结果在有效期内，理财销售管理系

统会记录投资者身份信息及风险评估结果信息。该评估结果有效期一年，并将作为评价您是否适合购买理

财产品的重要因素。您可以通过销售机构线下渠道或线上渠道进行风险承受能力持续评估。如影响您风险

承受能力的因素发生变化，请您及时重新完成风险承受能力评估。

2. 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级与理财产品风险评级

销售机构根据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机构投资者由低至高分为【保守型、谨慎型、稳健型、进取型、

激进型】。其中，【保守型】为风险承受能力最低类别，【激进型】为风险承受能力最高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评级越高适合购买的理财产品风险评级越高，适合购买的理财产品类型越丰富，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风险

评级类型与适合购买的理财产品的对应关系为：

风险调查问卷分值

投资者类型
投资者风险

承受等级
风险特征描述 适合理财评级

自然人
法人单

位

81－100 86-100 激进型 高风险

属于可以承受高风险级别的

投资者。适合投资于商品及

金融衍生品类产品。

高风险 R5

61－80 71-85 进取型 中高风险

属于可以承担较高风险级别

的投资者。适合投资于权益

类产品。

中高风险 R4

36－60 46-70 稳健型
中等风险

属于可以承担中等风险级别

的投资者。适合投资于混合

类产品。

中等风险 R3



16－35 31-45 谨慎型 中低风险

属于可以承担较低风险级别

的投资者。适合投资于含股

权性质或债项评级低于 AA+

的固定收益类产品。

中低风险 R2

-9－15
小于等

于 30
保守型 低风险

属于可以承担低风险级别的

投资者。适合投资于股权或

债项评级高于 AA+（含）以

上的固定收益类产品。

低风险 R1

★（二）针对“理财产品风险评级”、 “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适合投资者类型”的不同划分与表

述的特别提示

1.销售机构在销售本产品时，其对“理财产品风险评级”、“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适合投资者类型”

等级的划分与表述可能与产品管理人存在差异，即采用销售机构设置的标准。

2.销售机构应以书面的方式向投资者明示其对“理财产品风险评级”、“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等级”的

划分与“适合投资者类型”的表述。

三、关于理财产品的信息披露

理财产品的信息披露将通过产品管理人或销售机构的门户网站、电子销售渠道或营业网点等进行。具

体信息披露的方式、渠道和频率等以《产品说明书》中“信息披露”约定为准。

四、关于投诉与建议

（一）您对本产品有任何意见或异议，可向产品管理人或销售机构反馈，产品管理人或销售机构将由

专人接听、记录您的意见或建议，并由各方协商共同解决。

（二）联络方式

1.产品管理人：兴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15-95561。

2.销售机构：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理财经理或兴业银行各营业网点。

兴业银行客户投诉电话：【95561】。

兴业银行总行消费者投诉受理邮箱：【95561@cib.com.cn】。

3.销售机构：通过【】（作为销售服务机构）购买本产品的，请联系【】，【】客户服务热线：【】；【】

门户网站：【】。




	2.销售机构：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